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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赵夏晔

60万贷款30年利息
纯商贷要多花近30万

省城一国企职工冯女士最近要买房
了，看好了华山片区和唐冶片区的几处楼
盘，但是在与置业顾问的沟通中，冯女士
发现，这些楼盘全部不接受公积金贷款。
无奈之下，冯女士只好暂缓买房计划。

跟冯女士有相同遭遇的购房者大有
人在，记者调查发现，在济南楼市里，开
发商拒绝公积金贷款，几乎成为业内一
种人人皆知的潜规则。

这种现象给购房者带来了很大麻
烦。冯女士算了一笔账，买100平方米的
房子，按1 . 2万元/平方米算的话，首付之
后，贷款100万元，如果两个人能使用公积
金贷到60万元，这样只需要用商贷40万元，
每个月还4800元左右，但是如果只用商贷
贷款，总利息就需要98 . 2万元，每个月要
还5500元左右。

“虽然可能每个月仅差了700元，但
是对于我们这种背上房贷的工薪阶层来
说，压力还是挺大的。”冯女士说。

买房时，公积金贷款最多可贷60万
元，按照这个额度来算，纯商贷利率为
5 . 39%，三十年贷款是61万元利息，公积
金利率为3 . 25%，三十年贷款是34万元利
息，利息相差近一倍。

为快速回笼资金
公贷受开发商嫌弃

业内人士称，由于今年上半年济南
市场供应量较低，开发商开盘的去化率
都较高，房子根本不愁卖，所以购房门槛
一直很高，才会对购房者的贷款方式进
行限制。

至于开发商之所以嫌弃公贷，世联
总经理吴庆说，开发商最重视回款速度，
公积金的放款速度慢、回款周期长，开发
商自然会选择快的方式。

“毕竟开发商注重现金流，商贷资金

回收快、高周转，开发商将资金快速回笼
重复利用，再去拿地、开发项目，从而降
低财务成本，增加利润。要知道，长期回
款慢，利息也会变高，所以开发商不接受
公积金贷款的情况，主要在于影响整体
回款速度。”吴庆说。

除了回款速度受到影响以外，记者
还采访了一线房地产市场相关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公积金贷款的客户将资料
上报到相关部门，审批时间较慢，最长的
达半年之久，“对于开发商来讲，这是很
吓人的，钱迟迟到不了账，回款会受到影
响，所以会有很多切实注重回款的房企
拒绝接受公积金贷款。”该负责人说。

供需变化相对缓和
违规行为将被遏制

不过，随着楼市调控的进行，最近济
南楼市开始转向，开发商的房子也渐渐
不好卖了。“楼市去化率走低，促销电话
越来越多，不少楼盘还推出了内购活动
优惠。”一业内人士称，“下半年供应量上
来了，供求关系相对来讲缓和了，从‘变
态市场’回归到了正常市场。”

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0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显
示，济南新房和二手房实现三连降。

“一开始不让三成首付，现在有的楼
盘也能接受了，平时也接到了很多置业
顾问的电话让我去看房。”最近在看房的
霍先生说。

吴庆认为，由于调控政策客观上将
部分买房者挤出市场，下半年的供应量
又比较大，很多项目都达到了12层的预
售条件，供应充足并且需求没有大幅增
加，因此，预计到明年上半年，济南楼市
将会相对稳定且平衡。

“楼市正在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
场，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再强硬拒绝公积
金贷款，恐怕日子也不好过。”某房地产
开发企业负责人说。因此，此次楼市监管
新政出台后，加上开发商主观意愿的改
变，未来预计拒绝公贷的情况将得到有
效遏制。

开开发发商商不不得得拒拒绝绝公公积积金金贷贷款款
公积金中心与建委信息共享，对情节严重者暂停网签

本报记者 魏新丽
见习记者 赵夏晔

先办公积金贷款楼盘准入
才能开通网签系统

21日下午，济南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
合发布《关于支持职工使用住房公
积金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有关事项的
通知》，严禁房企拒绝公积金贷款。

《通知》称，近期，少数房地产开发企
业在销售商品住房时阻挠或拒绝购
房人选择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
房，增加了购房人购房成本，损害了
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享受住房公积
金贷款政策优惠的合法权益，干扰
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顺利实施。

《通知》发布之后，在本市行政
区域内，从事商品房开发建设经营
活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住
房时，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并办理具有住房公积金贷款受委
托资格的商业银行按揭贷款楼盘
准入后，应在10日内到济南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办理公积金
贷款楼盘准入。待公积金中心将
房地产开发企业公积金贷款按揭
楼盘准入信息提供给济南市城乡建
设委员会后，方可开通该楼盘项目
网上签约系统。

今年楼市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
款的情况比较常见。“这种行为由于
是市场行为，一直没有明确认定其
违规，所以在法律上是灰色地带。”
知情人士表示。而此次济南新政，则
明确这一行为违规。

据了解，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与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
建立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
商品住房项目信息共享机制，两个
部门联合，是一大突破。“公积金中
心没有行政执法权，对开发商也没
有管理权，因此虽然收到很多投诉，
但是没有办法制约开发商。这次新
政发布后，公积金中心与建委联合，

定期沟通，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
题。”济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
责人表示。

使用附加条件变相拒绝
也被严格禁止

《通知》强调，开发商销售商品
住房时，应当充分尊重购房人选择
购房贷款方式的权利，不得阻挠或
拒绝购房人选择使用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房，应当配合提供办理公积金
贷款过程中应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提
供的有关项目资料及企业资料。

有的开发商使用附加条件，变
相拒绝购房者使用公积金贷款，

《通知》中也严禁这种行为。购房
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商品
住房时，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以
提高房屋销售价格、减少价格折
扣或与商业贷款购房存在价格差
异等任何形式增加购房限制条件
或附加其他条件。

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协
调、督促各住房公积金贷款受委托
银行加强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合
作，提高贷款审批、发放效率，共同
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的合法
权益。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将统筹协调、积极筹措资金，确保
职工刚需购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资金及时到位。

同时，相关部门还将加强对房
地产开发企业损害住房公积金缴存
职工合法权益行为的查处力度。对
经查实存在阻止或变相阻止住房公
积金贷款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拒
不整改的，予以通报，不良行为记入
开发企业信用档案；对情节严重的，
暂停其项目的网上签约。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拒绝或阻挠
购房人选择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的，购房人可向济南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投诉反映。投诉电话：12329。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此
前已签订购房合同的，按合同约定
的付款方式执行。

多家开发商拒用公贷

购购房房者者要要多多付付近近一一倍倍利利息息

葛延伸调查
11月21日，济南出台楼市监管新政，要求房地产企业不得拒绝公积金贷

款。开发商办理公积金贷款楼盘准入后，才可开通网签；对拒绝使用公积金
贷款的楼盘，将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者或被暂停网签。

每天，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业务的市民都络绎不绝。(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今年以来，济南楼市由于市场供应量较低，不少开发商便提高购房门槛。其
中，拒绝公积金贷款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给购房者带来很大损失。11月21
日，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发文，要求房地产企
业不得拒绝公积金贷款，这将有效地维护购房者的利益。同时随着市场向卖方市
场转变，开发商也会主动降低购房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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